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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消息
CRBC-Maylon Joint Venture 獲批一份價值 ��.� 
億港元的合約，負責新田科技城第一期第一階段（東
）合約二：土地平整及工程基礎設施工程。項目涉及
土地平整、興建連接落馬洲路、青山公路—洲頭及古
洞路的道路；興建污水泵房及相關工程。項目已於 
���� 年 � 月展開，預計於 ���� 年完成。

CR Construction 獲華懋集團及 ESR Group 批出
一份價值 �� 億港元的合約，於葵涌興建先進冷庫及
物流發展項目。設施將按照最嚴格的綠色標準興建，
並包括一座 � 層高規格建築，總面積達 ���,��� 平
方米。項目預計於 ���� 年完成。

由香港建築師學會、香港測量師學會及香港營造師學
會於����年�月聯合出版的����年版《標準建築合約
》，是香港私營建築工程合約二十年來最重要的更新
之一。該版本由 Pinsent Masons 律師事務所起草，
從根本上重整合約框架，以反映現代行業實務、技術
發展，例如建築信息模擬（BIM），以及重要的法例
變更，尤其是《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》（第���章）
(“SOPO”)。

政府統計處公佈的 ���� 年第一季（「第一季」）建造工
程完成量統計數字顯示：

對工料測量師及其他建造業從業員而言，這些更新要
求他們由機械式的合約管理，轉向更主動的風險管理
及現金流管理。核心變更可歸納為三大支柱：支柱
A⸺配合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》(“SOPO”)；支柱B⸺
相互協調的合約文件套件；以及支柱C⸺「有工程量
清單」與「無工程量清單」兩種選項的結構整合。本文旨
在回顧這三項關鍵更新。

最關鍵的更新，是將《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》（第���
章）(“SOPO”)納入合約機制。SOPO 的主要實質條文
已於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生效，並適用於在該日或之後訂
立、且符合條例門檻及涵蓋範圍的相關建造合約。概
括而言，《條例》適用於合約價值不少於���萬港元的
總承包建造工程合約，以及合約價值不少於��萬港元
、為建造工程供應貨品或服務的合約。如總承包合約
屬受涵蓋合約，同一供應鏈下的分包合約亦可不論金
額多少而受SOPO規管。

���� 年版的另一項重要特色，是更新並不限於總承包
合約，而是同步推出相互協調的合約套件。除總承包合
約（私人合約版）外，指定分包合約及指定供應合約亦
同時更新。這反映出現代建造項目的合約管理，必須以
整個建造供應鏈作系統性考慮，而不能將總承包合約、
分包合約及供應合約視為互不相關的獨立文件。

�. 支柱 A：配合《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》（SOPO）（第 
��� 章）

新合約將以下 SOPO 機制直接納入其條款:
a) 付款機制： 標準化付款申索、到期日及付款回應

限期。
b) 審裁機制： 就付款爭議提供法定審裁程序；審裁

員一般須在獲委任後��個工作日內作出裁定。  
c) 執行及暫停／減慢進度機制： 在符合SOPO規定

及相關通知要求的情況下，申索方/不獲付款一
方可暫停或減慢工作或供應的進度，並可就該等
暫停或減慢進度申索延長工期以及損失及開支。

�.� 禁止有條件付款
新合約明確禁止「先收款、後付款」及其他「有條件付
款」條文。總承包商不得僅以僱主尚未付款為由，拒
絕向分包商付款。這將加重總承包商在營運資金及
流動資金管理方面的壓力。

�. 支柱 B：相互協調的合約文件套件

�.� 為何需要相互協調的合約套件？
相互協調的合約套件可確保風險分配一致，避免互相
衝突的條文，並有助管理上游及下游的合約關係。

香港建造市場及合約更新
��週年紀念版 | ����年�月

香港建造業統計數字 項目消息 HKIS 標準建築合約格式

香港建造業統計數字

���� 年第一季總承建商所完成的建造工程名義總
值為 ��� 億港元，較上年同期上升 �.�%。剔除價格
變動的影響後，第一季的實質增幅為 �.�%。
私營地盤於 ���� 年第一季完成的建造工程名義總
值為 ��� 億港元，較上年同期下跌 ��.�%。以實質
計算，跌幅為 ��.�%。
公營地盤於 ���� 年第一季完成的建造工程名義總
值為 ��� 億港元，較上年同期上升 ��.�%。以實質
計算，升幅為 ��.�%。

在建築地盤以外地點完成的建造工程（包括裝修、保
養、維修及電器安裝工程等）名義總值為 ��� 億港元
，下跌 �.�%，但以實質計算則上升 �.�%。

����年版標準建築合約 - 三項核心更新及對工料
測量師的實務考慮  (作者: Summer Lo)

�.摘要

住宅樓宇工程佔 ���� 年第一季建造工程完成量的
最大份額，名義總值為 ��� 億港元（上升 �.�%）；而
運輸工程名義總值則下跌 �.�% 至 �� 億港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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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.�.� 確保風險分配一致
建造業從業員都知道，一個建造項目涉及多層分包合約
關係：業主聘用總承包商，即總承包合約；總承包商聘用
指定分包商，即指定分包合約；或應業主要求，向指定供
應商訂購特定材料，即指定供應合約。倘若總承包合約
向總承包商施加某項責任，例如糾正設計錯誤的成本，
但分包合約並未載有相應條款，要求分包商承擔類似責
任，則可能出現總承包商須付款但無法向分包商追討的
情況。相互協調的合約套件的目的，是確保主要風險條
款由總承包合約下達至分包合約時保持一致，避免出現

「無人負責」或「條款互相矛盾」的情況。

過往由於主合約及指定分判合約並非經常同步更新，
有時會出現互相矛盾的條文。例如，主合約規定以仲裁
作為爭議解決方式，但分包合約卻規定以訴訟處理。這
些不一致不僅增加管理難度，亦會在爭議發生時成為
訴訟的主要爭拗焦點。相互協調的合約套件統一所有
合約的結構、定義及主要條文，大大減少這類衝突的空
間。

�.�.� 避免合約條文之間出現衝突或灰色地帶

�.�.� 促進上游及下游合約關係的管理
對工料測量師及項目管理團隊而言，管理一個項目往
往需要同時審閱多份合約。若每份合約均有不同結構
、定義及用語，行政負擔便會顯著增加。相互協調的合
約套件確保所有合約採用統一定義、一致的條款結構
及同步的主要程序。這種標準化讓工料測量師能更有
效管理上游及下游合約，減少花在重新熟習不同合約
格式及相關期限上的時間。

�.� 統一框架的好處
a)   一致的風險分配： 確保風險，例如設計錯誤成本，
能一致地沿供應鏈下放，避免出現無任何一方須承
擔責任的「合約缺口」。

b)   行政效率： 整套合約採用統一定義及條款結構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可降低項目團隊的學習曲線，並減少詮釋錯誤。

c)     SOPO 同步化： 各層級的付款周期及審裁觸發
機制保持一致，確保整個項目符合相關法定時間要
求。

�. 支柱 C：「有」與「無」工程量清單版本的結構性整合

����年版將過往分開的「有工程量清單」及「無工程量
清單」兩種選項納入同一標準格式框架；詳見《合約協
議書》敘文第（�）項。

隨著建築信息模擬（BIM）及數碼化工程量摘算的廣泛
採用，傳統上 WQ 與 WOQ 之間的二元區分在實務上
已逐漸變得不再絕對。業界現時需要一種更細緻的風
險分配方式，該方式應根據設計成熟程度，而不單是根
據是否存在工程量清單（BQ）作出判斷。

�.� 合併的理據

簡化文件： 採用單一格式可減少維護及理解兩份獨立
合約文件所帶來的行政負擔。這可簡化合約準備及審閱
程序。
工程量清單的編製： 不論選用 WQ 或 WOQ，工料測量師
均必須確保其結構、項目描述及計量規則清楚反映預期
的風險分配。這對暫定工程量或暫定金額尤其重要，因新
合約要求更精確的用語，以避免日後爭議。

承建商需要在投標策略上更具適應能力，他們可能須為
兩種情況作準備，或清楚了解每個項目所選用的方案。僱
主亦須在招標文件中清楚說明工程量管理方式。

在���� 年版《標準建築合約》下，基準日期仍然是主要的風
險分配工具，用以確立價格假設的分界點。任何因基準日
期後發生的事件而產生的合約金額調整權利，均須在付款
申請中正式量化，並由僱主在法定付款回應期限內處理，
確保與風險相關的成本能逐步結算，而非押後處理。

����年版將原本較二元的選擇，轉化為同一標準格式
框架下較具彈性的選項，使項目可按實際需要更清晰
地選擇及記錄適用方案。

�. 基準日期

在建造合約中，基準日期是業主與承建商之間分配風險的
重要參考點。它作為一個「分界點」，用以釐定哪些地盤狀況
、法例要求及市場價格，應被視為已納入承建商的投標價格
內。

�. 對工料測量師的建議
為有效管理採用 ���� 年版的項目，工料測量師應採取
以下策略：
嚴格付款管理
嚴格遵守付款回應通知的新時限。如未能在法定／合約規
定期限內回應，可能導致根據 SOPO 自動承擔所申索金額
的付款責任。
審裁準備
保存同步記錄，包括通訊、地盤日誌及成本資料，以支持
或抗辯在加快的 ��工作日審裁期限內提出的申索。
供應鏈盡職審查 
更密切監察分判商的財務狀況，因取消「先收款後付款」
條款會改變整個項目的現金流動態

�.� 對工料測量實務的影響
合約管理： 過往，在招標前由僱主聽取工料測量師意
見後，選擇 WQ 或 WOQ 是一次性的決定。在新合約
下，由於兩種選項共存於同一框架內，工料測量師必須
適時與僱主、設計團隊及法律顧問溝通，討論設計完整
性、文件充分性及市場情況。該選擇不再是機械式決定
，而是須按項目具體情況作出判斷。

主動採購建議： 在招標階段評估設計成熟程度，以建議 
WQ 或 WOQ 選項何者能為客戶提供最佳價值及風險
保障。

�. 結論

���� 年版是業界一個重大里程碑。工料測量師應盡早熟悉
該版本，以為未來項目作好準備。
這次發布的���� 年版《標準建築合約》，標誌著香港私營建
築合約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。從將「有工程量清單」及「無
工程量清單」兩種選項納入同一框架，到配合《建造業付款
保障條例》，再到更新相互協調的整套合約文件，各項變更
均回應了業界的實際需要及未來發展方向。
對工料測量師而言，這不僅是合約管理上的技術性更新，
更是重新檢視風險分配、現金流管理及項目合規的契機。
在這個新的監管環境下，工料測量師亦必須掌握這些變更
，以保障客戶利益並確保項目的成功。建造業從業員應盡
快了解新合約的細節，並為未來項目作出相應準備。


